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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背景

2011 年是企业危机频发的一年，这些危机事件涉及各

行各业，给企业、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形象和信誉造成极大

的损害，对其运作和经营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。2012 年 4

月，公众的目光再次集聚：4 月 15 日，中央电视台《每周质量

报告》栏目以“胶囊里的秘密”为题曝光 9 家药企 13 个批次

的药品胶囊重金属铬超标。其中，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生产的羚羊感冒胶囊铬元素含量超出行业标准 1 倍以上。
众所周知，药品质量安全攸关人命，而一直标榜做“良心药，

放心药”的修正药业却被曝生产毒胶囊，这必然会将其推上

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修正药业面临空前的公关危机。
企业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，危机的发生都会对其造成

不同程度的损害，因此在危机处理过程中，企业形象的修复

必须引起重视。但企业形象一旦受损，修复起来往往难以一

蹴而就，使用何种、如何使用修复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本研

究以 Benoit 的形象修复理论为框架，以修正药业“毒胶囊事

件”为案例，具体分析评价其对该理论的运用。
二、理论概述

（一）危机传播

危机传播对应的英文为“Crisis Communication”，在国

内也被译为“危机沟通”。1982 年，强生公司成功处理“泰诺”
胶囊的中毒事件，引发了学术界对危机传播研究的“井喷”，
真正掀起了美国危机研究的序幕。我国危机传播的全面研究

从 2003 年 SARS 爆发后开始。自 2004 年第一本有关危机传

播的著作诞生后，学界便兴起了研究危机传播的热潮。目前，

对危机传播进行确切定义的只有史安斌，他在《危机传播与

新闻发布》中提出：“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

中，在政府部门、组织、媒体、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

息交流程”。[1]台湾学者吴宜蓁将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进行了

区分和对照，认为危机传播的研究脉络以公共关系学为主，

焦点在于危机各阶段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过程，主要课题

是影响大众对组织形象的认知，以人为关照面，目的在于组

织形象的维护。[2]褚建勋、汤书昆（2004）在国外相关学者已总

结出的危机传播理论的基础上，从不同研究视角介绍了四种

主要理论模式，分别是 Steven Fink 的“阶段分析理论”、
William Benoit 的“形象战略理论”、Thomas Birkland 基于议

程设置理论提出的“焦点事件处理论”和 Cooms 等学者研究

的“情景危机传播理论”。[3]

（二）形象修复理论

形象修复理论，英文为“Image Restoration”，是修辞学

说最重要的理论之一，其关切的焦点是组织的危机言说（cri-

sis discourse）或信息选择（message options）。形象修复策

略并不看重危机发生的阶段，而是把理论重点放在使用的信

息选择中，也即“危机发生时该说什么话”。[4]

Benoit 提出了 5 种典型的形象修复主策略，具体细分为

14 项子策略，被广泛认可和引用[5]（见表 1）。

从形象修复理论看企业危机传播
—以修正药业“毒胶囊事件”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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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近年来企业危机事件频发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企业形象。企
业处理危机时，对形象的修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。Benoit的形象修复理
论是危机传播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，本文在对该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，以
近期的修正药业“毒胶囊事件”为案例，分析并深入探讨形象修复理论在企业
危机传播中的应用。

关键词：形象修复理论 危机传播 修正“毒胶囊事件”

主
题
专
栏
—
传
媒
与
和
谐

23

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,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.ac.uk

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

https://core.ac.uk/display/41457907?utm_source=pdf&utm_medium=banner&utm_campaign=pdf-decoration-v1


2012 年第 10 期 （总第 98 期）

推进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

DONGNAN CHUABO

三、修正药业“毒胶囊事件”分析

（一）事件梳理

4 月 15 日午间，央视节目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播出《胶囊里

的秘密》，揭露一些企业利用工业明胶来制作食用胶囊外壳

的地下产业链，9 家药企 13 个批次的药品胶囊重金属铬超

标。其中修正药业生产的羚羊感冒胶囊被曝铬元素含量为

4.44mg/kg，超出当时的行业标准 2 mg/kg 1 倍以上。修正药

业最初则否认自家生产的胶囊铬含量超标。4 月 16 日，国家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对 13 个药用空心

胶囊产品暂停销售和使用。[6]修正药业将官网宣传口号“良心

药，放心药，管用的药”改为“修元正本，造福苍生”，并发布声

明宣称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进行复查，保留依法追究相关

供应商责任的权利。4 月 19 日，修正药业通过官网发布通告，

称已召回全部疑似问题胶囊，向公众表示歉意，并将自建胶

囊厂。当晚，国家药监局公布抽检名单，羚羊感冒胶囊榜上有

名，修正药业的另两款药品批次也出现了铬超标的情况。[7]4

月 21 日，卫生部发布公告，要求召回所有胶囊超标批次的药

品。4 月 22 日，修正药业宣布召回所有胶囊剂产品。5 月 2

日，修正药业销毁近 14 万盒不合格胶囊产品，并再次向消费

者致歉。
“毒胶囊事件”不仅给修正药业的声誉造成致命打击，其

召回产品还有可能导致约达 70 亿元的经济损失，而终端药

品下架，产生不了现金流，资金链存在断裂的风险，修正药业

前途未卜。[8]

（二）危机情境分析

“毒胶囊事件”发生后，修正药业面临来自各方的巨大压

力，危机情境复杂而严峻：

1.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 2012 年被放到了中国

社会问题的首要位置。[9]“毒胶囊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

全，该事件被曝光后，自然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。国

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质检总局、公安部都安排工作，要求

严密彻查、严厉打击“毒胶囊”违法犯罪行为。作为铬超标上

榜的“知名”企业，修正药业面临政府部门的压力，处理好与

政府的关系，是修正药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2.医药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，央视爆出“毒

胶囊事件”后，其他媒体相继跟踪调查报道、发表评论。纵观

媒体报道，其关注点前期集中在修正药业生产的胶囊“铬含

量超标”是否属实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转向报道修正药业

采取的回应措施、面临的经济损失，后来还爆料修正药业经

营历史的斑斑劣迹，批评质疑其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，指责

其为推高药价的“幕后黑手”。因此，面对来自媒体的压力，修

正也需要积极配合采访，真诚与媒体进行沟通，争取客观公

正的报道。
3.消费者作为“毒胶囊事件”的直接利益关系人，对修正

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。两次黑掉修正官网，质疑其道歉诚意

不够，认为打击“问题胶囊”须究修正等不良企业的责任……
可以说，此次事件使修正药业做“良心药、放心药”的形象一

落千丈，成了做“黑心药、有毒药”的无良企业。这对修正药业

的打击是巨大的，如何修复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修正药

业的当务之急。
4.修正还面临来自药品行业的压力。4 月 25 日至 27 日，

修正药业被全国第 67 届药交会组委会劝退；还有媒体报道

称修正全线产品被禁入北京的药品招标体系，以及有可能被

各地招标部门仿制。[10]

通过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政府部门的查处、媒体的

舆论批评、消费者的信任丧失及药品行业的抵制，都使修正

药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危机情境之中。此时，修复受损的企业

形象是修正药业危机处理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四、修正药业采取的形象修复策略分析

修正药业在“毒胶囊”危机传播过程中多次运用了

Benoit 的形象修复策略，以下逐个进行分析：

（一）否认

1.直接否认

面对危机，修正药业的第一反应便是否认。毒胶囊事件

发生后，4 月 15 日，修正集团董事长修涞贵接受《每日经济新

闻》采访时声称他们家的胶囊“经过检验是完全合格的，没有

发现铬超标。”这一说法直接否认了修正药业与危机事件相

关。但形象修复理论主张，公众对责任的看法比事件本身更

重要。危机发生后，只要大众认为企业该负责，不管真实情况

如何，企业都应首先迅速采取行动承担责任，将对企业形象

的损害降到最低。既然胶囊已经权威机构检测出问题，又被

媒体揭露，修正药业首先应向公众道歉，表明自己诚恳的态

度，然后再多方求证新闻报道是否属实。若报道属实，由于第

一时间表示歉意，勇于担当，至少会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；若

不属实，则更是掌握了主动权，可以作为“虚假新闻”的受害

者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。
修涞贵还表示，要将胶囊留样送至第三方机构进行检

表 1 Benoit的形象修复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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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，但检测结果迟迟未在约定时间公布，被媒体指责为“食

言”，暴露出修正药业缺乏与媒体沟通的诚意，反而进一步使

自己形象受损。
2.转移指责

毒胶囊事件初期，修正药业在 4 月 16 日一天之内发布

了两起声明。第一份声明称，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了安全检查

小组，对相关产品质量复查，积极配合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复

查，并承诺如果检验出有任何质量问题，公司愿意接受国家

机关的任何处理。但随后修正药业发出了第二份声明，将“如

果检验出有任何质量问题”等语句删除，变为“羚羊感冒胶囊

所选择的空心胶囊生产企业是资质齐全、符合国家标准的正

规企业，针对复检结果，我们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供应商责任

的权力。”[11]修正药业更换声明背后的动机备受公众质疑，认为

其试图将责任转移到空心胶囊供应商头上。但“上了供应商的

当”并不能使药企本身免责，保证药品辅料的质量，也是企业

不可推卸的责任。4 月 17 日，央视《新闻 1+1》节目著名记者张

泉灵就针对这份“官方声明”指责其“不道歉”且推卸责任。如

此一来，修正的形象再次因自己的不当行为受损。
（二）规避责任

在应对此次危机事件过程中，修正药业还采取了规避责

任策略中无力控制的子策略。修正药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

示，央视送检的批号生产日期在新国标实施前，此前铬元素

含量并未纳入检测范围，“央视报道有所失实”。[12]这一说法其

实在暗示修正药业并非有意不遵守行业标准，检测出铬超标

责任并不在己方。但修正药业忽略了一个事实：即便铬元素

含量之前并未纳入检测范围，并不意味着药品制造商可以为

降低成本而置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，生产、销售毒胶囊，

这不是一个标榜做“良心药、放心药”的企业应该有的行为。
所以修正药业的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减少消费者的敌意，反而

激起他们更强烈的谴责。
（三）纠正行为

当企业的失当行为属实时，需要纠正行为策略来修复形

象。4 月 19 日，修正药业通过官网发布“关于疑似铬超标羚

羊感冒胶囊处理进程的通告”，称已经召回 199 件疑似铬超标

羚羊感冒胶囊，还表示计划在未来 2 年内，投资 3 亿元自建胶

囊生产企业，保证消费者的用药安全。但后经记者证实，自建

胶囊厂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列入了通化市政府的日程。4 月 22

日，修正药业宣布召回所有胶囊剂产品。但后有媒体爆料，各

地并未销毁问题胶囊而只是“封存待检”，心存侥幸，试图翻

盘。5 月 2 日，修正将召回的所有不合格胶囊产品约 14 万盒

集中焚烧销毁，是第一家正式宣布实施焚烧销毁问题胶囊产

品的毒胶囊涉事企业。不过网友还是质疑，修正药业此次销毁

的药品价值不足其总销售量的百分之一，“明显没有诚意”。
一系列纠正行为的实施，说明修正药业开始意识到面对

事实，否认和规避已经无助于解决问题，改正过错才是明智

之举。但这些整改措施明显力度不够且有敷衍之嫌。网友的

反应说明药品安全问题敏感而严重，卷入危机的企业短期内

要重获公众的信任是很困难的。
（四）表达歉意

企业面对危机事件，无论及时与否，主动或被迫，道歉都

是必不可少的策略。通过表达歉意，争取公众原谅，尽量减小

形象损失。从 4 月 15 日事发到 4 月 19 日，修正药业面临各

方压力，终于在召回药品声明中向公众道歉，后又在销毁药

品的声明中再次向消费者致歉。虽然修正的致歉姗姗来迟从

而陷自己于被动境地，但至少向消费者表明了态度，一定程

度上有助于修复自身形象。
五、结论

本文通过对修正药业在“毒胶囊事件”中采用的形象修

复策略进行分析，认为我国企业在危机传播中公关意识薄

弱，对形象修复理论的运用尚不成熟，不能在适当的时机选

用适当的策略进行形象修复，导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

生反作用。因此，系统深入地把握并合理运用形象修复策略

将是我国广大企业未来努力的方向，从而在危机发生时能更

好地修复受损的形象，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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